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
关于禁止以岗谋私的若干规定
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担保公司各岗位廉洁从业行为，严禁以岗谋私，实现“零收受”目标，维护企业利益，依据集团公司《关于禁止以岗谋私的若干规定》相关要求，结合担保公司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第二条  本规定适用于担保公司各个部门及全体员工（含各级管理人员）。
第三条  本规定中所指的以岗谋私，是指员工利用岗位（职务）条件或所占用的单位资源，违反规定为他人（包括服务对象）提供便利，收受财物或其他形式好处的行为。
    第四条  以岗谋私包括以下行为：
    （一）收受或索取他人钱款、有价证券、支付凭证、各种类型购物卡或储值卡的；
（二）收受或索取他人价值较高物品的；
（三）借用或无偿占用他人的钱款、住房、汽车、其他价值较高物品的；
（四）为家属子女、亲朋好友从他人处谋取私利的；
（五）以各种名义与他人合作谋取私利的；
（六）以其他形式从他人处谋取私利的。
第五条  发生上述行为的，一经调查核实，情节较轻且悔过态度好的，给予警告；情节较重的，对其调整岗位或解聘其职务；情节严重的，解除劳动合同。
受到警告的，取消其一年内评先、评优、升职、工资晋级资格；被调整岗位或解聘职务的，取消其两年内评先、评优、升职、工资晋级资格。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，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。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第六条  利用岗位（职务）条件或所占用的单位资源，违反规定为他人提供便利，对公司运营造成实质性或潜在影响，给单位形象造成不良影响的，将从重处理。
第七条  对于以岗谋私的行为，公司坚持严格要求、实事求是，惩教结合、依法有序的原则进行处理。
第八条  本规定由党群工作部负责解释。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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